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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刑名幕友作为地方官员聘请的私人顾问，虽不具有官职，但却实际把持着清代地方各级衙门的司法事务，

在清朝司法制度的运行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以《牧令书》等历史研究资料为依托，对刑

名幕友的由来与性质进行了梳理与界定，并从案件审理的流程入手，对刑名幕友的司法职责进行了归纳

与总结，以进一步探析刑名幕友在清代司法制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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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ersonal adviser hired by local officials, although they did not have official positions, they ac-
tually controlled the judicial affairs of the local praetorium at all level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s judicial system. Based on his-
torical research materials such as the Book of Pastoral Orders,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defines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 criminal adviser, and summarizes the judi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riminal advis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cess of case trial, so a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ole 
of the criminal adviser in the judicial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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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幕僚不成衙门”，这是清朝官场的真实映照。清朝地方正印官总揽包括司法与行政事务，往往

会分身乏术。因此，正印官普遍私人出资聘请幕友来协助处理公务，以致清朝地方各级衙门的日常运转，

实质上被幕友所把持。作为专事狱讼的刑名幕友，清代地方各级衙门不可或缺，其行为最能全面、客观

地反映清代地方司法运行情况，是清朝司法制度中的重要部分。本文将结合史料对清代刑名幕友及其司

法事务进行梳理。 

2. 刑名幕友的由来 

“刑名”是指现代所说的“司法”。《史记》有记载，“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1]、商朝时

期的鞅少也擅长且喜好刑名之术[2]。以商鞅与申不害等人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均主张依照成法治国安邦，

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奖惩，由此其观念被后世称之为“刑名之学”。随着历史的发展，刑名具有了刑罚、

刑律、司法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含义。 
“幕”在古时是指帷幄，也即军中所搭建的帐篷。而“幕友”一词，最早可在明朝张萱所编纂的《西

园闻见录》中找到端倪，该书中提到了幕僚是指与地方官员关系密切的人，其中一类幕僚是“能协助地

方官管理刑名决狱讼事务的人”[3]。到了清朝初期，由于政权新立、社会动荡，中央虽然往地方派出了

大量的文武大臣，特别是满族官员，但府衙机构初建，官员们急需人手来辅助办公，于是幕友便多了起

来。清朝中期，也即是雍正皇帝之后，一方面，由于政府实施中央集权政策，地方正印官集吏、户、礼、

兵等诸多事项于一身，形成“一人政府”[4]的局面，加之经济、社会事务逐渐繁杂，导致地方正印官更

需要助手来帮助其处理政务；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增多，而晋升名额确有限，故而大部分被断绝了入仕

机会的读书人会选择以幕友身份走入地方各级衙门的权力中心，幕友制度也随之兴盛。至清朝末期，幕

府制度并未衰败，反而有所发展，更是“新增加了杨武、军事等新政的幕友”[5]。但随着辛亥革命的爆

发，新政府取代旧政府，幕府制度也随着旧王朝一同走向终结。 
总而言之，刑名幕友是指在地方官所组建的幕府中，协助地方官处理司法工作的幕僚。 

3. 刑名幕友的性质 

清代的幕友是官僚聘请的私人顾问，虽然名为佐理，但实则主理政务。幕友会集师、僚、宾三种角

色为一身，为清代官僚们消灾避害、升官保官保驾护航。清代幕友具有多个种类，其中专业幕友是最为

重要的一种。幕友的专业种类包括：征比、钱谷、账房、刑名、书启、挂号、朱墨笔等[6]。专业幕友中

最重要的是刑名幕友与钱谷幕友两种，这两种幕友也是任何一级地方官都必须聘请的。而钱名幕友作为

专业幕友中的一种，其具有幕友制度的特殊性质： 
1) 幕友并不属于国家官吏，而是由清代官员们私下聘请，充当主官的老师与宾客角色，并以布衣入

幕府，并非为国家所聘请的地方官职人员，却处理地方政府的司法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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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刑名幕友是地方官僚们以私人名义聘请的专业助手与顾问，接受清代官员的酬谢资金，但没有品

秩俸禄； 
3) 清代官员与专业幕友之间并不是上下级的从属关系，而是宾主与客友的关系。刑名幕友的聘用期

限以主官的任期为限制，主官任期期满，则二者共同进退。但该聘请期限并不是强制性的约定，按乾隆

年间名幕汪辉祖所言，主官与幕友“不合则去”[7]，也就是说正印官若对幕友不满意，也可中途辞退幕

友。刑名幕友在应试科举期间或遇家属病亡，其也会暂时搁笔，向主官请辞；若正印官调任他地，则视

双方合意或接任的新官意愿已决定对刑名幕友的去留；当然也存在由于主官在任上过世，而自然终止双

方的聘请契约。最后，由于主官与刑名幕友之间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当正印官被朝廷查处去职，幕友

往往也会遭到革逐； 
4) 刑名幕友专长于清代官员所不擅长的刑名与大清律例，并以自己司法知识为主官提供司法服务，

从而服务于官府，可见刑名幕友具有极高的专业性； 
5) 刑名幕友与衙门的胥吏具有不同的职责属性，胥吏属于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而刑名幕友只是衙

门主官的宾客，但幕友相较于胥吏更能得到主官的信任。由于刑名幕友以其专业知识见长，其在衙门中

的声望也比胥吏高许多。甚至在刑名幕友获得主官授权后，其也可以代替主官察核胥吏。 

4. 刑名幕友的司法职责 

清代衙门的审判之名在于府衙主官，但州县衙门的审判之实却在于刑名幕友。依照清代地方的司法

实践而言，地方上的一切民事、刑事案件的司法事务均由刑名幕友统管。刑名幕友在幕后掌控司法，辅

助地方正印官堂前顺利履职。从阅览刑名案卷、拟批呈词、酌定审期、准备案情摘要、给官员提出法律

建议到起草案件判词、审转覆核司法公文等多项司法事务都属于刑名幕友的分内之事。接下来，本文将

从案件审理的流程入手，从以下五个方面对有关刑名幕友的司法职责进行梳理。 

4.1. 拟批呈词 

在清代的司法实践中，刑名幕友负责审查原告呈递的诉讼状文。经刑名幕友审查，若原告的诉状形

式和控告人诉讼条件符合大清律例要求的，可以决定受理该控诉，并进入正式的审判程序。依照律法，

如衙门主官同意受理原告的控诉的，需要拟具案件意见，并将意见誊录于呈词正本之中。但在清代地方

司法实践中，呈词正本中的意见主要由刑名幕友批词，通常幕友的主观意见往往具有决定性，也就是“批

出内幕之手，官划诺耳”[3]。刑名幕友要能够通晓人情与物理，察觉欺瞒与奸诈，深明大义且谙熟律法，

下笔时做到笔简且言赅，文明而语顺。对呈控人有装点情节、希图耸听的，刑名幕友通常准情度理便可

知其为诬告。由于个案的诉讼情况各有不同，刑名幕友的批词也不完全拘泥于大清律例的规定。对于逞

一时之气、没有确凿证据甚至诬告敲诈的词讼，刑名幕友往往也会对其进行劝导甚至训诫，使其知晓其

中的利害关系而不再轻易兴讼。正如《清讼要言》所言：“具控呈禀不宜率准也。若呈禀牵凑支离，显

有担饰之情，即于当堂放告之时摘其破绽，发其隐情，明白申斥，不准混讼。如遇必求收呈之案件的，

亦及时于批示之时详细批驳。”[7]。可见，刑名幕友在衙门受理案件的诉讼阶段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4.2. 案前准备 

当主管的呈词获得上级准许后，刑名幕友就要开始着手做好案件审理的准备工作了。刑名幕友需要

根据大清律规定的“不刑名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与主官事务的日程安排，以确定已受理的案件的

审理日期。在案件审理日期确定之后，刑名幕友需要给原告、被告和证人等涉案人员签发传票。针对复

杂的案件，刑名幕友需要在充分搜集证据后，认真分析案情，为主官理清案件脉络和线索，并告知主官

该案件审理的关键所在。有能力的刑名幕友们会为官员准备好案情摘要，并为主官拟出审理提纲，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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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主官一道商定庭审的相关计划。 

4.3. 勘验详案 

案件进入正式审理阶段后，衙门主官需要传讯被告人，询问被害人及其亲属，以及询问相关证人，

并对案件现场以及案件的证据等进行必要的勘验与检查。在此过程中涉及了较多的专业法律知识，但由

于清代地方官员们多不擅长于此，这就要求刑名幕友必须能做到鉴明证据、分辨是非，以便协助主官在

审限内顺利结案。 

4.4. 定拟招解 

依照大清律例中有关司法层级的管辖规定，州、县衙门享有徒刑以上案件的审理权限，但其在审

理后需要向上一级衙门具文详报本案的原告呈词、证人证言、被告供述、初拟罪行以及本案件的法律

适用，该司法程序称之为“定拟招解”。如果上一级衙门的主官从定拟招解中找出了破绽，推翻了下

一级衙门的初拟罪名，下一级州、县的主官将会被朝廷以“出入人罪”处罚，情节严重者甚至会被朝

廷降级革职。“定拟招解”需要依照特定的格式撰写详文。由此，刑名幕友的作用便显得十分重要了，

在拟判处徒刑以上的案件中，刑名幕友在案件审理终结后需要将案情和所拟罪名详报主官，并替主官

依照既定格式拟写“定拟招解”的详文。据晚清刑名幕友陈天锡的记录，“详文”的内容主要包括“据

报”、“勘验”、“叙供”和“审勘”四个部分。其中，“据报”是指简要地转述原告呈词、地保以

及甲长供词的报告；“勘验”是对案件现场、凶器、赃物或伤痕察勘后的文字或图形说明，其中尸体

伤痕均需要填写尸格；“叙供”是记录庭审时众人供认案情的情形；“审勘”，也叫“勘词”、“看

语”，内容包括判案官员对案情的看法以及具体的判决建议，文中常常援引律例条文、成案或儒家经

典作为审理依据，初拟罪名，并最终呈请上级覆核。以上的公文基本上都由刑名幕友负责草拟，这也

最能体现刑名幕友的专业能力。 

4.5. 审转复核 

清朝时实行逐级审转复核的司法制度，在制度中也产生了上级的“驳诘”与下级的“顶复”等若干

种司法文书。其中“驳诘”是指上级衙门官员对下级衙门所上报的法律文书提出异议，这是对地方司法

的主要监督方式。由于上级衙门对拟判斩、绞等大案分外重视，上级主官会千方百计地从“定拟招解”

的蛛丝马迹中发现疑问，并予以驳诘。针对上级衙门的驳诘，呈文的下属衙署必须予以答复，此类答复

的文书被称之为“顶复”。而下级衙门在向上级衙门递交的“顶复”时，既要坚持己见，又要为上级主

官留足颜面，必要时下级衙门还需要在文书中留下一定的转圜余地。无论是上级衙门的驳诘还是下级衙

门的顶复均由主官的刑名幕友来草拟，文书中的分寸感是最能体现刑名幕友们文书功夫的地方。 

5. 结语 

刑名幕友虽然被称为“佐官为治”，但实际的作用却为“代官出治”[8]。清代，刑名幕友活跃在清

地方各级衙门之中，在清代地方的司法事务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刑名幕友们躬行于司法案件中，将

娴熟的司法经验与法律思维结合在一起，协助主官处理民间纠纷、维持地方的司法秩序。在一些优秀的

刑名幕友之中，还有人留下了经典的幕友论著，为后世的幕友们提供了习幕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也为清

代法律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更是为后世研究者们研究刑名幕友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史料。

当然，万物都具有两面性，清代的刑名幕友也有一些负面的评价，例如广结关系网、收受贿赂、王法善

断，败坏司法秩序，这是清代时期刑名幕友发展中的重大缺陷。总而言之，刑名幕友对于清代司法制度

的运行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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